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

上  訴  人  京盾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妗霏  

            洪偉恩  

訴訟代理人  王耀星律師

被 上訴 人  京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苗宗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

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拾伍萬捌仟陸佰

伍拾陸元，及自民國ㄧ○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

訴人負擔百分之三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授權伊就其開發研究生產之奈米

複合材料TTA（下稱TTA）負責銷售及委託經銷等事宜，兩造

於民國106年6月16日簽訂代理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伊依約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付清全

部貨款新臺幣（下同）529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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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

公斤TTA予伊，然被上訴人屢次未於原定之109年2月10日、

同年3月24日出貨，之後同意於同年5月6日先出貨500公斤，

卻仍遲不給付，致伊無法出貨予下游廠商，受有183萬6,000

元之價差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

83萬6,000元本息。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

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

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

人逾此部分請求，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非本審審

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訂購單非系爭契約之出貨通知，而係上

訴人另向伊採購1,020公斤TTA，與系爭契約為不同之交易，

上訴人未給付系爭訂購單貨款，伊無須出貨。又上訴人就系

爭契約迄未舉證證明已提出記載特定出貨時間、對象、地點

及用途等資訊之出貨通知，伊自無出貨之義務，且上訴人亦

未證明伊有遲延未依約定日期出貨，及使其受有損害情事，

更未以書面定相當期限催告伊履行，上訴人主張伊遲延出

貨，並請求伊賠償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並無理由。另上訴

人107年度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申報之淨利率均為負值而

無獲利，自不得逕以同業利潤標準估算其損害；退步言之，

縱以伊之利潤率推估上訴人之獲利，因伊107至109年度平均

獲利亦為負值，可知伊及上訴人均難獲利，上訴人並無任何

消極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審卷第79頁）：

　㈠兩造於106年6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就其所開

發研究生產之TTA，同意授權上訴人負責銷售、洽談合作及

委託經銷等事宜。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項約定以529萬2,000元向被上訴

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已給付貨款529萬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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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上訴人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予被上訴人。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2月5日出具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

人出貨1,020公斤TTA，嗣因被上訴人遲延出貨致其無法獲取

轉售之預期價差利益，而受有損害共計183萬6,000元，依民

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雖以系爭訂購單為上訴人另行採購TTA而與之成立

新契約等情，然經證人即被上訴人業務主管蕭喬安於原審證

稱：兩造僅於106年間簽立過系爭契約，這次事件係因上訴

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

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

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從

報表（即原審卷第55頁被上訴人所提報表）上註明「訂單變

更」，表示用原來約定之TTA換取其他被上訴人相關系列材

料，標準通常模式是當經銷商需要其他材料時，可能要另外

下單及付款，但因本來就有TTA訂單，故被上訴人考量讓經

銷商從裡面直接換取扣除，做訂單變更，不用另外再付錢等

語（見原審卷第194至195頁），可知兩造間就TTA之代理經

銷僅曾簽立系爭契約，系爭訂購單係從上訴人寄存被上訴人

倉庫之產品出貨，並扣除寄倉之數量，無須另為付款。參以

被上訴人所提報表及銷貨單（見原審卷第55至73頁），兩造

簽訂系爭契約，且上訴人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並給付貨款

完畢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已陸續出貨共計

172.2856公斤TTA予上訴人，尚餘1,027.7144公斤寄存於被

上訴人倉庫處，併對照系爭訂購單所載（見原審卷第15

頁），其上數量記載1,020公斤，備註欄則載「從寄倉產品

中出貨」等語，核與上訴人前揭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之TTA

數量相近，足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上訴人係以系爭訂購

單向被上訴人請求已購買且寄存於其倉庫之1,020公斤TTA，

而非向被上訴人重新購買TTA而成立新契約。再依系爭契約

第7條約定「自西元2017年6月16日到2018年6月15日一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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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依合約授權範圍實施。期滿後，乙方（即上訴人）達成年

度目標，則合約自動續約，若乙方未達成年度目標，則雙方

重新簽訂授權合約」（見原審卷第13頁），被上訴人既於10

6年7月至108年5月間持續依約出貨給上訴人，益徵系爭契約

已依該條自動續約，系爭訂購單顯非新交易訂單或新契約，

而與系爭契約為同一交易。此外，被上訴人就系爭訂購單為

兩造新成立之訂單或契約乙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

分所辯，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承諾於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

A予其，應負遲延責任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給付有

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期限係指期限之到來已經具

體指定其期日，故於該期日屆至時，債務人尚未給付，即負

遲延責任。債務人主張不負遲延責任者，應就不可歸責之事

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

照）。查：

　⒈證人即京盛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蘇祥緯於原審審理時證

稱：伊是被上訴人TTA代理商，訂購單生效後，伊會提出出

貨申請單，出貨到何地及如何使用貨物，被上訴人業務會告

訴伊何時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43至144頁）；及證人蕭喬

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出貨流程係先收到經銷商出

貨需求通知，即會請經銷商將相關資料包含出貨到何處、貨

物作何使用、用於何處等，用E-MAIL回覆，經銷商須提供相

關完整資料後，被上訴人會自整個產線安排再告知經銷商於

何時出貨，最後以E-MAIL回覆等語（見原審卷第197頁），

可知被上訴人就TTA之出貨需經銷商提出出貨地點及用途等

需求通知，始安排產線，再告知經銷商出貨時間。

　⒉證人蕭喬安亦證稱：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

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

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

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94頁），佐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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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訂購單所載「付完貨款，可分批出貨，於3個月內須全數

出貨完成」（見原審卷第15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已提出

系爭訂購單，並請求被上訴人先分批交付其中500公斤TTA乙

情，應屬可信。且觀以上訴人提出兩造間109年4月6日、同

年月20日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上

訴人於109年4月6日確認是否需填具出貨送達地點及用途

後，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出貨通知文件，並請求被上訴人

提供材料之MSDS，至同年月20日前復以訊息要求被上訴人告

知當日出貨與否，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先表示「OK」，復

改稱「今日沒有出貨 是5/6喔」，上訴人則稱「怎麼又變成

了5/6號」、「為什麼一直這樣改來改去的」、「一開始已

經出錯過一次」等語，而兩造均未爭執此對話為上訴人法定

代理人洪偉恩與被上訴人員工所為（見本審卷第143至144

頁），益徵被上訴人前於收受上訴人通知其安排出貨之系爭

訂購單，且經上訴人填具出貨所需相關資料並提出予被上訴

人後，被上訴人已於109年4月20日允諾上訴人於同年5月6日

出貨，而被上訴人迄未依約提出給付，自應負給付遲延之責

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致

其無從出貨等情，然依被上訴人提出前揭報表所載，被上訴

人前就上訴人向其購買且寄倉之TTA，於106年7月至108年5

月期間陸續依上訴人指示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且依

證人蕭喬安證述內容，亦可知上訴人於109年2月間再以系爭

訂購單請求被上訴人出貨剩餘寄倉之1,020公斤TTA，並經被

上訴人要求提出貨之出處及用途；併參以兩造於109年4月6

日、同年月20日對話紀錄內容，被上訴人於收受上訴人以LI

NE通訊軟體傳送之出貨通知後，未曾表示因上訴人未提供出

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而無從出貨，反於上訴人向其確認是否

於109年4月20日出貨時，表示出貨時間為同年5月6日，足徵

被上訴人已對上訴人承諾於同年5月6日出貨，且觀以上訴人

於該對話所為前揭回應，亦未反對於該日出貨，可認兩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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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達成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之約定。另觀諸被上

訴人提出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257至259頁），其上未

記載對話，亦無從確認對話者，且該內容至多僅得證明被上

訴人有要求產品市場售價於一定金額及代理商應提供出貨客

戶名、地點及應用等情，仍無從證明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

象、地址及用途，本院自無從據以對話內容而為上訴人不利

之認定。故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遲延給付不可歸責

於其，依上說明，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㈢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外部

客觀情事，足認債權人有取得利益之可能，因責任原因事實

之發生，致其未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所謂營業所得

額之損失，係指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

之純益額之損失而言（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

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

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

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查：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遲延交貨之情形，致上訴人無法

履行其與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威銷國際有限公司（下單

獨稱中寶公司、威銷公司）間之採購契約，其受有原可取得

轉售TTA之價差損失等情，據其提出中寶公司採購單（見原

審卷第229頁），其上記載「買方公司：中寶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賣方公司：京盾科技有限公司。項目名稱：TTA。訂

單號碼：RM-00000000-0。訂單日期：2020/03/29。付款方

式：貨到後30天內付清。交期：2020/05/15。型號：TTA0

1、內容說明：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 交貨日期2020/05/

15、數量(KG)：500kgs、單價(TWD)：6000。型號：PN273.0

1-E、內容說明：奈米抗菌平板燈 交貨日期2020/05/15、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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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KG)：50台、單價(TWD)：4000。總價(TWD)：NT$3,200,0

00」，且經中寶公司對上開採購單函覆表示確實與上訴人有

採購事實，因上訴人沒有交貨而未完成交易，其因此解除此

採購單，之後沒有再與上訴人有交易往來（見本審卷第173

頁）；及中寶公司負責人黃家睿於本審審理時證稱：伊擔任

中寶公司負責人迄今，有代表公司與上訴人進行採購交易即

前揭採購單，這張採購單由伊公司小姐於109年製作，因之

前有向上訴人購買過殺菌用燈具，燈具內有奈米抗菌抗病毒

材料即TTA，這是耗材，用久會沒有殺菌效果，為轉售或幫

助消費者更換使用該耗材，再以採購單內容向上訴人購買TT

A，數量、金額都是跟上訴人談好的，當時正值COVID-19肺

炎疫情期間很需要這個材料，市場買不到，也問不到市場價

格，上訴人說1公斤要賣6,000元，伊就說好。之後上訴人沒

有依約交貨，有稱因上游還沒有交貨等語（見本審卷第247

至251頁），足徵上訴人依與中寶公司間採購契約，原可得

預期自中寶公司於交貨後30日收取500公斤TTA、每公斤6,00

0元之買賣貨款300萬元。至上訴人雖提出威銷公司採購單

（見原審卷第231頁），然經被上訴人於本審爭執採購單形

式上真正後，已表示無法提出正本到院（見本審卷第144

頁），且經本院依其聲請以該採購單函詢威銷公司採購相關

內容後，迄未經威銷公司函覆本院，本院自無從僅憑該證據

資料而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其與威銷公司成

立TTA採購契約，因被上訴人給付遲延而受有原可取得轉售

之價差損失，核屬無據。

　⒉上訴人原以每公斤4,200元單價向被上訴人購買TTA，為兩造

所不爭執，有系爭訂購單、被上訴人報表可佐（見原審卷第

15、55頁），據此計算上訴人原可依與中寶公司採購單而取

得TTA之價差金額應為90萬元【計算式：500公斤×（6,000元

－4,200元）＝90萬元】，惟依前揭說明，此部分價差損失

非屬上訴人營業所得額之損失，尚應扣除上訴人減省之人事

管銷成本、稅捐費用等。又上訴人於106年5月15日經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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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核准設立，於109年12月18日停業，及於112年6月21日

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在案；107年、108年向稅捐機關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營業成本各為32萬0,481元、7萬6,680

元；109年、110年則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事宜，有上訴人公司基本資料、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5年1月

27日函暨檢附之107、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可

查（見前審卷第405至406頁、本審限閱卷第167至223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上訴人因於109年12月間停業而無1

09年度實際營業資料可以提供，致其主張109年間損害額有

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上訴人因訴訟

上舉證困難，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本院綜

合審酌前情，及考量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所陳：成立上訴人

這家公司主要是希望與被上訴人就TTA合作開發燈具產品，

僅有跟被上訴人合作進貨，沒有跟其他公司進行過TTA相關

業務或其他業務。目前可計算依據即進貨成本，沒有銷售成

功所產生之稅捐成本費用資料等語（見本審卷第178、224

頁），並細譯上訴人107、108年度上揭報稅資料內容，上訴

人於設立公司後即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而依約購買1,

200公斤TTA及給付全部貨款，是上訴人申報107年度營業成

本即包含初創公司與締約所需給付相關費用、款項，108年

度申報營業成本之內容而無前述相關費用，且與上訴人所受

價差損失之期間較近，復依上訴人所陳其於106年間簽訂系

爭契約並向被上訴人為買賣交易後未與其他公司、廠商為其

他買賣交易、業務往來而有收入或支出等情，故上訴人營業

政策既於108、109年度無重大變更，依其108年度申報營業

成本7萬6,680元，作為推估上訴人109年度應扣除之人事管

銷等經營成本，應屬適當。又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

第2款規定，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其課

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稅率即為20％，上訴人所

受損失即應再扣除所得中20％作為上訴人應納稅額16萬4,66

4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20％＝16萬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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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其所失利益，依序扣除上開減省人事管銷等成本及稅捐費

用後為65萬8,656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16萬

4,664元＝65萬8,656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

非可取。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平均

均為負值，可知於此產業中難以獲利，上訴人自未受損害云

云，然依前述，上訴人自核准設立公司起至停業期間僅3

年，且除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及為買賣交易外，未查得

其他交易紀錄，則其所申報107、108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

淨利率，難認與上訴人銷售TTA之營利行為有關；而被上訴

人於本審審理時自承：伊是TTA及其他化學材料製造商，製

造完成後再銷售予合作代理廠商等語（見本審卷第178

頁），可知被上訴人業務範圍包含多種化學材料之製造及銷

售行為，則TTA之銷售行為既非被上訴人惟一營利行為，自

無從以被上訴人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作為本件上

訴人是否受有轉售TTA之價差損失之依據，是被上訴人據此

抗辯上訴人未受損害，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

5萬8,656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見原審卷第23頁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

合，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

被上訴人應給付部分，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

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

予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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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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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
上  訴  人  京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妗霏  
            洪偉恩  
訴訟代理人  王耀星律師
被 上訴 人  京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苗宗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拾伍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ㄧ○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授權伊就其開發研究生產之奈米複合材料TTA（下稱TTA）負責銷售及委託經銷等事宜，兩造於民國106年6月16日簽訂代理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伊依約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付清全部貨款新臺幣（下同）529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公斤TTA予伊，然被上訴人屢次未於原定之109年2月10日、同年3月24日出貨，之後同意於同年5月6日先出貨500公斤，卻仍遲不給付，致伊無法出貨予下游廠商，受有183萬6,000元之價差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83萬6,000元本息。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非本審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訂購單非系爭契約之出貨通知，而係上訴人另向伊採購1,020公斤TTA，與系爭契約為不同之交易，上訴人未給付系爭訂購單貨款，伊無須出貨。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迄未舉證證明已提出記載特定出貨時間、對象、地點及用途等資訊之出貨通知，伊自無出貨之義務，且上訴人亦未證明伊有遲延未依約定日期出貨，及使其受有損害情事，更未以書面定相當期限催告伊履行，上訴人主張伊遲延出貨，並請求伊賠償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並無理由。另上訴人107年度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申報之淨利率均為負值而無獲利，自不得逕以同業利潤標準估算其損害；退步言之，縱以伊之利潤率推估上訴人之獲利，因伊107至109年度平均獲利亦為負值，可知伊及上訴人均難獲利，上訴人並無任何消極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審卷第79頁）：
　㈠兩造於106年6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就其所開發研究生產之TTA，同意授權上訴人負責銷售、洽談合作及委託經銷等事宜。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項約定以529萬2,000元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已給付貨款529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予被上訴人。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2月5日出具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公斤TTA，嗣因被上訴人遲延出貨致其無法獲取轉售之預期價差利益，而受有損害共計183萬6,000元，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雖以系爭訂購單為上訴人另行採購TTA而與之成立新契約等情，然經證人即被上訴人業務主管蕭喬安於原審證稱：兩造僅於106年間簽立過系爭契約，這次事件係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從報表（即原審卷第55頁被上訴人所提報表）上註明「訂單變更」，表示用原來約定之TTA換取其他被上訴人相關系列材料，標準通常模式是當經銷商需要其他材料時，可能要另外下單及付款，但因本來就有TTA訂單，故被上訴人考量讓經銷商從裡面直接換取扣除，做訂單變更，不用另外再付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94至195頁），可知兩造間就TTA之代理經銷僅曾簽立系爭契約，系爭訂購單係從上訴人寄存被上訴人倉庫之產品出貨，並扣除寄倉之數量，無須另為付款。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報表及銷貨單（見原審卷第55至73頁），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且上訴人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並給付貨款完畢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已陸續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予上訴人，尚餘1,027.7144公斤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處，併對照系爭訂購單所載（見原審卷第15頁），其上數量記載1,020公斤，備註欄則載「從寄倉產品中出貨」等語，核與上訴人前揭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之TTA數量相近，足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上訴人係以系爭訂購單向被上訴人請求已購買且寄存於其倉庫之1,020公斤TTA，而非向被上訴人重新購買TTA而成立新契約。再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自西元2017年6月16日到2018年6月15日一年期間依合約授權範圍實施。期滿後，乙方（即上訴人）達成年度目標，則合約自動續約，若乙方未達成年度目標，則雙方重新簽訂授權合約」（見原審卷第13頁），被上訴人既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持續依約出貨給上訴人，益徵系爭契約已依該條自動續約，系爭訂購單顯非新交易訂單或新契約，而與系爭契約為同一交易。此外，被上訴人就系爭訂購單為兩造新成立之訂單或契約乙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承諾於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予其，應負遲延責任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期限係指期限之到來已經具體指定其期日，故於該期日屆至時，債務人尚未給付，即負遲延責任。債務人主張不負遲延責任者，應就不可歸責之事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查：
　⒈證人即京盛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蘇祥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是被上訴人TTA代理商，訂購單生效後，伊會提出出貨申請單，出貨到何地及如何使用貨物，被上訴人業務會告訴伊何時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43至144頁）；及證人蕭喬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出貨流程係先收到經銷商出貨需求通知，即會請經銷商將相關資料包含出貨到何處、貨物作何使用、用於何處等，用E-MAIL回覆，經銷商須提供相關完整資料後，被上訴人會自整個產線安排再告知經銷商於何時出貨，最後以E-MAIL回覆等語（見原審卷第197頁），可知被上訴人就TTA之出貨需經銷商提出出貨地點及用途等需求通知，始安排產線，再告知經銷商出貨時間。
　⒉證人蕭喬安亦證稱：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94頁），佐以系爭訂購單所載「付完貨款，可分批出貨，於3個月內須全數出貨完成」（見原審卷第15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已提出系爭訂購單，並請求被上訴人先分批交付其中500公斤TTA乙情，應屬可信。且觀以上訴人提出兩造間109年4月6日、同年月20日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6日確認是否需填具出貨送達地點及用途後，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出貨通知文件，並請求被上訴人提供材料之MSDS，至同年月20日前復以訊息要求被上訴人告知當日出貨與否，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先表示「OK」，復改稱「今日沒有出貨 是5/6喔」，上訴人則稱「怎麼又變成了5/6號」、「為什麼一直這樣改來改去的」、「一開始已經出錯過一次」等語，而兩造均未爭執此對話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洪偉恩與被上訴人員工所為（見本審卷第143至144頁），益徵被上訴人前於收受上訴人通知其安排出貨之系爭訂購單，且經上訴人填具出貨所需相關資料並提出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已於109年4月20日允諾上訴人於同年5月6日出貨，而被上訴人迄未依約提出給付，自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致其無從出貨等情，然依被上訴人提出前揭報表所載，被上訴人前就上訴人向其購買且寄倉之TTA，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期間陸續依上訴人指示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且依證人蕭喬安證述內容，亦可知上訴人於109年2月間再以系爭訂購單請求被上訴人出貨剩餘寄倉之1,020公斤TTA，並經被上訴人要求提出貨之出處及用途；併參以兩造於109年4月6日、同年月20日對話紀錄內容，被上訴人於收受上訴人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之出貨通知後，未曾表示因上訴人未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而無從出貨，反於上訴人向其確認是否於109年4月20日出貨時，表示出貨時間為同年5月6日，足徵被上訴人已對上訴人承諾於同年5月6日出貨，且觀以上訴人於該對話所為前揭回應，亦未反對於該日出貨，可認兩造斯時已達成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之約定。另觀諸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257至259頁），其上未記載對話，亦無從確認對話者，且該內容至多僅得證明被上訴人有要求產品市場售價於一定金額及代理商應提供出貨客戶名、地點及應用等情，仍無從證明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本院自無從據以對話內容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故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其，依上說明，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㈢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外部客觀情事，足認債權人有取得利益之可能，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其未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所謂營業所得額之損失，係指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之損失而言（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查：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遲延交貨之情形，致上訴人無法履行其與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威銷國際有限公司（下單獨稱中寶公司、威銷公司）間之採購契約，其受有原可取得轉售TTA之價差損失等情，據其提出中寶公司採購單（見原審卷第229頁），其上記載「買方公司：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賣方公司：京盾科技有限公司。項目名稱：TTA。訂單號碼：RM-00000000-0。訂單日期：2020/03/29。付款方式：貨到後30天內付清。交期：2020/05/15。型號：TTA01、內容說明：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 交貨日期2020/05/15、數量(KG)：500kgs、單價(TWD)：6000。型號：PN273.01-E、內容說明：奈米抗菌平板燈 交貨日期2020/05/15、數量(KG)：50台、單價(TWD)：4000。總價(TWD)：NT$3,200,000」，且經中寶公司對上開採購單函覆表示確實與上訴人有採購事實，因上訴人沒有交貨而未完成交易，其因此解除此採購單，之後沒有再與上訴人有交易往來（見本審卷第173頁）；及中寶公司負責人黃家睿於本審審理時證稱：伊擔任中寶公司負責人迄今，有代表公司與上訴人進行採購交易即前揭採購單，這張採購單由伊公司小姐於109年製作，因之前有向上訴人購買過殺菌用燈具，燈具內有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即TTA，這是耗材，用久會沒有殺菌效果，為轉售或幫助消費者更換使用該耗材，再以採購單內容向上訴人購買TTA，數量、金額都是跟上訴人談好的，當時正值COVID-19肺炎疫情期間很需要這個材料，市場買不到，也問不到市場價格，上訴人說1公斤要賣6,000元，伊就說好。之後上訴人沒有依約交貨，有稱因上游還沒有交貨等語（見本審卷第247至251頁），足徵上訴人依與中寶公司間採購契約，原可得預期自中寶公司於交貨後30日收取500公斤TTA、每公斤6,000元之買賣貨款300萬元。至上訴人雖提出威銷公司採購單（見原審卷第231頁），然經被上訴人於本審爭執採購單形式上真正後，已表示無法提出正本到院（見本審卷第144頁），且經本院依其聲請以該採購單函詢威銷公司採購相關內容後，迄未經威銷公司函覆本院，本院自無從僅憑該證據資料而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其與威銷公司成立TTA採購契約，因被上訴人給付遲延而受有原可取得轉售之價差損失，核屬無據。
　⒉上訴人原以每公斤4,200元單價向被上訴人購買TTA，為兩造所不爭執，有系爭訂購單、被上訴人報表可佐（見原審卷第15、55頁），據此計算上訴人原可依與中寶公司採購單而取得TTA之價差金額應為90萬元【計算式：500公斤×（6,000元－4,200元）＝90萬元】，惟依前揭說明，此部分價差損失非屬上訴人營業所得額之損失，尚應扣除上訴人減省之人事管銷成本、稅捐費用等。又上訴人於106年5月15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設立，於109年12月18日停業，及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在案；107年、108年向稅捐機關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營業成本各為32萬0,481元、7萬6,680元；109年、110年則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事宜，有上訴人公司基本資料、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5年1月27日函暨檢附之107、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可查（見前審卷第405至406頁、本審限閱卷第167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上訴人因於109年12月間停業而無109年度實際營業資料可以提供，致其主張109年間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上訴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本院綜合審酌前情，及考量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所陳：成立上訴人這家公司主要是希望與被上訴人就TTA合作開發燈具產品，僅有跟被上訴人合作進貨，沒有跟其他公司進行過TTA相關業務或其他業務。目前可計算依據即進貨成本，沒有銷售成功所產生之稅捐成本費用資料等語（見本審卷第178、224頁），並細譯上訴人107、108年度上揭報稅資料內容，上訴人於設立公司後即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而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及給付全部貨款，是上訴人申報107年度營業成本即包含初創公司與締約所需給付相關費用、款項，108年度申報營業成本之內容而無前述相關費用，且與上訴人所受價差損失之期間較近，復依上訴人所陳其於106年間簽訂系爭契約並向被上訴人為買賣交易後未與其他公司、廠商為其他買賣交易、業務往來而有收入或支出等情，故上訴人營業政策既於108、109年度無重大變更，依其108年度申報營業成本7萬6,680元，作為推估上訴人109年度應扣除之人事管銷等經營成本，應屬適當。又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規定，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其課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稅率即為20％，上訴人所受損失即應再扣除所得中20％作為上訴人應納稅額16萬4,664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20％＝16萬4,664元】，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失利益，依序扣除上開減省人事管銷等成本及稅捐費用後為65萬8,656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16萬4,664元＝65萬8,656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平均均為負值，可知於此產業中難以獲利，上訴人自未受損害云云，然依前述，上訴人自核准設立公司起至停業期間僅3年，且除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及為買賣交易外，未查得其他交易紀錄，則其所申報107、108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難認與上訴人銷售TTA之營利行為有關；而被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自承：伊是TTA及其他化學材料製造商，製造完成後再銷售予合作代理廠商等語（見本審卷第178頁），可知被上訴人業務範圍包含多種化學材料之製造及銷售行為，則TTA之銷售行為既非被上訴人惟一營利行為，自無從以被上訴人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作為本件上訴人是否受有轉售TTA之價差損失之依據，是被上訴人據此抗辯上訴人未受損害，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5萬8,656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見原審卷第2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被上訴人應給付部分，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

上  訴  人  京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妗霏  

            洪偉恩  

訴訟代理人  王耀星律師

被 上訴 人  京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苗宗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

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

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拾伍萬捌仟陸佰

伍拾陸元，及自民國ㄧ○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

訴人負擔百分之三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授權伊就其開發研究生產之奈米

    複合材料TTA（下稱TTA）負責銷售及委託經銷等事宜，兩造

    於民國106年6月16日簽訂代理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伊依約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付清全部

    貨款新臺幣（下同）529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2月5日出

    具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公

    斤TTA予伊，然被上訴人屢次未於原定之109年2月10日、同

    年3月24日出貨，之後同意於同年5月6日先出貨500公斤，卻

    仍遲不給付，致伊無法出貨予下游廠商，受有183萬6,000元

    之價差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83

    萬6,000元本息。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3萬6,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逾此

    部分請求，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非本審審理範圍

    ）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訂購單非系爭契約之出貨通知，而係上

    訴人另向伊採購1,020公斤TTA，與系爭契約為不同之交易，

    上訴人未給付系爭訂購單貨款，伊無須出貨。又上訴人就系

    爭契約迄未舉證證明已提出記載特定出貨時間、對象、地點

    及用途等資訊之出貨通知，伊自無出貨之義務，且上訴人亦

    未證明伊有遲延未依約定日期出貨，及使其受有損害情事，

    更未以書面定相當期限催告伊履行，上訴人主張伊遲延出貨

    ，並請求伊賠償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並無理由。另上訴人

    107年度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申報之淨利率均為負值而無

    獲利，自不得逕以同業利潤標準估算其損害；退步言之，縱

    以伊之利潤率推估上訴人之獲利，因伊107至109年度平均獲

    利亦為負值，可知伊及上訴人均難獲利，上訴人並無任何消

    極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審卷第79頁）：

　㈠兩造於106年6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就其所開

    發研究生產之TTA，同意授權上訴人負責銷售、洽談合作及

    委託經銷等事宜。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項約定以529萬2,000元向被上訴

    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已給付貨款529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予被上訴人。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2月5日出具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

    人出貨1,020公斤TTA，嗣因被上訴人遲延出貨致其無法獲取

    轉售之預期價差利益，而受有損害共計183萬6,000元，依民

    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雖以系爭訂購單為上訴人另行採購TTA而與之成立新

    契約等情，然經證人即被上訴人業務主管蕭喬安於原審證稱

    ：兩造僅於106年間簽立過系爭契約，這次事件係因上訴人

    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

    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

    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從

    報表（即原審卷第55頁被上訴人所提報表）上註明「訂單變

    更」，表示用原來約定之TTA換取其他被上訴人相關系列材

    料，標準通常模式是當經銷商需要其他材料時，可能要另外

    下單及付款，但因本來就有TTA訂單，故被上訴人考量讓經

    銷商從裡面直接換取扣除，做訂單變更，不用另外再付錢等

    語（見原審卷第194至195頁），可知兩造間就TTA之代理經

    銷僅曾簽立系爭契約，系爭訂購單係從上訴人寄存被上訴人

    倉庫之產品出貨，並扣除寄倉之數量，無須另為付款。參以

    被上訴人所提報表及銷貨單（見原審卷第55至73頁），兩造

    簽訂系爭契約，且上訴人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並給付貨款

    完畢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已陸續出貨共計

    172.2856公斤TTA予上訴人，尚餘1,027.7144公斤寄存於被

    上訴人倉庫處，併對照系爭訂購單所載（見原審卷第15頁）

    ，其上數量記載1,020公斤，備註欄則載「從寄倉產品中出

    貨」等語，核與上訴人前揭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之TTA數量

    相近，足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上訴人係以系爭訂購單向

    被上訴人請求已購買且寄存於其倉庫之1,020公斤TTA，而非

    向被上訴人重新購買TTA而成立新契約。再依系爭契約第7條

    約定「自西元2017年6月16日到2018年6月15日一年期間依合

    約授權範圍實施。期滿後，乙方（即上訴人）達成年度目標

    ，則合約自動續約，若乙方未達成年度目標，則雙方重新簽

    訂授權合約」（見原審卷第13頁），被上訴人既於106年7月

    至108年5月間持續依約出貨給上訴人，益徵系爭契約已依該

    條自動續約，系爭訂購單顯非新交易訂單或新契約，而與系

    爭契約為同一交易。此外，被上訴人就系爭訂購單為兩造新

    成立之訂單或契約乙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

    ，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承諾於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

    予其，應負遲延責任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給付有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

    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期限係指期限之到來已經具體

    指定其期日，故於該期日屆至時，債務人尚未給付，即負遲

    延責任。債務人主張不負遲延責任者，應就不可歸責之事由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

    。查：

　⒈證人即京盛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蘇祥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伊是被上訴人TTA代理商，訂購單生效後，伊會提出出貨

    申請單，出貨到何地及如何使用貨物，被上訴人業務會告訴

    伊何時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43至144頁）；及證人蕭喬安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出貨流程係先收到經銷商出貨

    需求通知，即會請經銷商將相關資料包含出貨到何處、貨物

    作何使用、用於何處等，用E-MAIL回覆，經銷商須提供相關

    完整資料後，被上訴人會自整個產線安排再告知經銷商於何

    時出貨，最後以E-MAIL回覆等語（見原審卷第197頁），可

    知被上訴人就TTA之出貨需經銷商提出出貨地點及用途等需

    求通知，始安排產線，再告知經銷商出貨時間。

　⒉證人蕭喬安亦證稱：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

    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

    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

    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94頁），佐以系

    爭訂購單所載「付完貨款，可分批出貨，於3個月內須全數

    出貨完成」（見原審卷第15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已提出

    系爭訂購單，並請求被上訴人先分批交付其中500公斤TTA乙

    情，應屬可信。且觀以上訴人提出兩造間109年4月6日、同

    年月20日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上

    訴人於109年4月6日確認是否需填具出貨送達地點及用途後

    ，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出貨通知文件，並請求被上訴人提

    供材料之MSDS，至同年月20日前復以訊息要求被上訴人告知

    當日出貨與否，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先表示「OK」，復改

    稱「今日沒有出貨 是5/6喔」，上訴人則稱「怎麼又變成了

    5/6號」、「為什麼一直這樣改來改去的」、「一開始已經

    出錯過一次」等語，而兩造均未爭執此對話為上訴人法定代

    理人洪偉恩與被上訴人員工所為（見本審卷第143至144頁）

    ，益徵被上訴人前於收受上訴人通知其安排出貨之系爭訂購

    單，且經上訴人填具出貨所需相關資料並提出予被上訴人後

    ，被上訴人已於109年4月20日允諾上訴人於同年5月6日出貨

    ，而被上訴人迄未依約提出給付，自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致

    其無從出貨等情，然依被上訴人提出前揭報表所載，被上訴

    人前就上訴人向其購買且寄倉之TTA，於106年7月至108年5

    月期間陸續依上訴人指示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且依

    證人蕭喬安證述內容，亦可知上訴人於109年2月間再以系爭

    訂購單請求被上訴人出貨剩餘寄倉之1,020公斤TTA，並經被

    上訴人要求提出貨之出處及用途；併參以兩造於109年4月6

    日、同年月20日對話紀錄內容，被上訴人於收受上訴人以LI

    NE通訊軟體傳送之出貨通知後，未曾表示因上訴人未提供出

    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而無從出貨，反於上訴人向其確認是否

    於109年4月20日出貨時，表示出貨時間為同年5月6日，足徵

    被上訴人已對上訴人承諾於同年5月6日出貨，且觀以上訴人

    於該對話所為前揭回應，亦未反對於該日出貨，可認兩造斯

    時已達成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之約定。另觀諸被上

    訴人提出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257至259頁），其上未

    記載對話，亦無從確認對話者，且該內容至多僅得證明被上

    訴人有要求產品市場售價於一定金額及代理商應提供出貨客

    戶名、地點及應用等情，仍無從證明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

    象、地址及用途，本院自無從據以對話內容而為上訴人不利

    之認定。故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遲延給付不可歸責

    於其，依上說明，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㈢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外部客

    觀情事，足認債權人有取得利益之可能，因責任原因事實之

    發生，致其未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所謂營業所得額

    之損失，係指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

    純益額之損失而言（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參

    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

    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

    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查：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遲延交貨之情形，致上訴人無法

    履行其與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威銷國際有限公司（下單

    獨稱中寶公司、威銷公司）間之採購契約，其受有原可取得

    轉售TTA之價差損失等情，據其提出中寶公司採購單（見原

    審卷第229頁），其上記載「買方公司：中寶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賣方公司：京盾科技有限公司。項目名稱：TTA。訂

    單號碼：RM-00000000-0。訂單日期：2020/03/29。付款方

    式：貨到後30天內付清。交期：2020/05/15。型號：TTA01

    、內容說明：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 交貨日期2020/05/1

    5、數量(KG)：500kgs、單價(TWD)：6000。型號：PN273.01

    -E、內容說明：奈米抗菌平板燈 交貨日期2020/05/15、數

    量(KG)：50台、單價(TWD)：4000。總價(TWD)：NT$3,200,0

    00」，且經中寶公司對上開採購單函覆表示確實與上訴人有

    採購事實，因上訴人沒有交貨而未完成交易，其因此解除此

    採購單，之後沒有再與上訴人有交易往來（見本審卷第173

    頁）；及中寶公司負責人黃家睿於本審審理時證稱：伊擔任

    中寶公司負責人迄今，有代表公司與上訴人進行採購交易即

    前揭採購單，這張採購單由伊公司小姐於109年製作，因之

    前有向上訴人購買過殺菌用燈具，燈具內有奈米抗菌抗病毒

    材料即TTA，這是耗材，用久會沒有殺菌效果，為轉售或幫

    助消費者更換使用該耗材，再以採購單內容向上訴人購買TT

    A，數量、金額都是跟上訴人談好的，當時正值COVID-19肺

    炎疫情期間很需要這個材料，市場買不到，也問不到市場價

    格，上訴人說1公斤要賣6,000元，伊就說好。之後上訴人沒

    有依約交貨，有稱因上游還沒有交貨等語（見本審卷第247

    至251頁），足徵上訴人依與中寶公司間採購契約，原可得

    預期自中寶公司於交貨後30日收取500公斤TTA、每公斤6,00

    0元之買賣貨款300萬元。至上訴人雖提出威銷公司採購單（

    見原審卷第231頁），然經被上訴人於本審爭執採購單形式

    上真正後，已表示無法提出正本到院（見本審卷第144頁）

    ，且經本院依其聲請以該採購單函詢威銷公司採購相關內容

    後，迄未經威銷公司函覆本院，本院自無從僅憑該證據資料

    而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其與威銷公司成立TT

    A採購契約，因被上訴人給付遲延而受有原可取得轉售之價

    差損失，核屬無據。

　⒉上訴人原以每公斤4,200元單價向被上訴人購買TTA，為兩造

    所不爭執，有系爭訂購單、被上訴人報表可佐（見原審卷第

    15、55頁），據此計算上訴人原可依與中寶公司採購單而取

    得TTA之價差金額應為90萬元【計算式：500公斤×（6,000元

    －4,200元）＝90萬元】，惟依前揭說明，此部分價差損失非

    屬上訴人營業所得額之損失，尚應扣除上訴人減省之人事管

    銷成本、稅捐費用等。又上訴人於106年5月15日經新北市政

    府核准設立，於109年12月18日停業，及於112年6月21日經

    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在案；107年、108年向稅捐機關申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所載營業成本各為32萬0,481元、7萬6,680元

    ；109年、110年則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事

    宜，有上訴人公司基本資料、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5年1月27

    日函暨檢附之107、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可查

    （見前審卷第405至406頁、本審限閱卷第167至223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上訴人因於109年12月間停業而無109

    年度實際營業資料可以提供，致其主張109年間損害額有不

    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上訴人因訴訟上

    舉證困難，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本院綜合

    審酌前情，及考量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所陳：成立上訴人這

    家公司主要是希望與被上訴人就TTA合作開發燈具產品，僅

    有跟被上訴人合作進貨，沒有跟其他公司進行過TTA相關業

    務或其他業務。目前可計算依據即進貨成本，沒有銷售成功

    所產生之稅捐成本費用資料等語（見本審卷第178、224頁）

    ，並細譯上訴人107、108年度上揭報稅資料內容，上訴人於

    設立公司後即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而依約購買1,200

    公斤TTA及給付全部貨款，是上訴人申報107年度營業成本即

    包含初創公司與締約所需給付相關費用、款項，108年度申

    報營業成本之內容而無前述相關費用，且與上訴人所受價差

    損失之期間較近，復依上訴人所陳其於106年間簽訂系爭契

    約並向被上訴人為買賣交易後未與其他公司、廠商為其他買

    賣交易、業務往來而有收入或支出等情，故上訴人營業政策

    既於108、109年度無重大變更，依其108年度申報營業成本7

    萬6,680元，作為推估上訴人109年度應扣除之人事管銷等經

    營成本，應屬適當。又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

    規定，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其課徵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稅率即為20％，上訴人所受損失即

    應再扣除所得中20％作為上訴人應納稅額16萬4,664元【計算

    式：（90萬元－7萬6,680元）×20％＝16萬4,664元】，則上訴

    人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失利益

    ，依序扣除上開減省人事管銷等成本及稅捐費用後為65萬8,

    656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16萬4,664元＝65萬8,6

    56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平均

    均為負值，可知於此產業中難以獲利，上訴人自未受損害云

    云，然依前述，上訴人自核准設立公司起至停業期間僅3年

    ，且除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及為買賣交易外，未查得其

    他交易紀錄，則其所申報107、108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

    利率，難認與上訴人銷售TTA之營利行為有關；而被上訴人

    於本審審理時自承：伊是TTA及其他化學材料製造商，製造

    完成後再銷售予合作代理廠商等語（見本審卷第178頁），

    可知被上訴人業務範圍包含多種化學材料之製造及銷售行為

    ，則TTA之銷售行為既非被上訴人惟一營利行為，自無從以

    被上訴人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作為本件上訴人是

    否受有轉售TTA之價差損失之依據，是被上訴人據此抗辯上

    訴人未受損害，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

    5萬8,656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見原審卷第23頁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

    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

    ，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被

    上訴人應給付部分，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三

    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

    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4號

上  訴  人  京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妗霏  

            洪偉恩  

訴訟代理人  王耀星律師

被 上訴 人  京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苗宗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拾伍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ㄧ○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十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同意授權伊就其開發研究生產之奈米複合材料TTA（下稱TTA）負責銷售及委託經銷等事宜，兩造於民國106年6月16日簽訂代理商授權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伊依約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付清全部貨款新臺幣（下同）529萬2,000元。嗣伊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下稱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公斤TTA予伊，然被上訴人屢次未於原定之109年2月10日、同年3月24日出貨，之後同意於同年5月6日先出貨500公斤，卻仍遲不給付，致伊無法出貨予下游廠商，受有183萬6,000元之價差損害，爰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183萬6,000元本息。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而告確定，非本審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訂購單非系爭契約之出貨通知，而係上訴人另向伊採購1,020公斤TTA，與系爭契約為不同之交易，上訴人未給付系爭訂購單貨款，伊無須出貨。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迄未舉證證明已提出記載特定出貨時間、對象、地點及用途等資訊之出貨通知，伊自無出貨之義務，且上訴人亦未證明伊有遲延未依約定日期出貨，及使其受有損害情事，更未以書面定相當期限催告伊履行，上訴人主張伊遲延出貨，並請求伊賠償遲延給付所受之損害，並無理由。另上訴人107年度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申報之淨利率均為負值而無獲利，自不得逕以同業利潤標準估算其損害；退步言之，縱以伊之利潤率推估上訴人之獲利，因伊107至109年度平均獲利亦為負值，可知伊及上訴人均難獲利，上訴人並無任何消極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審卷第79頁）：

　㈠兩造於106年6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就其所開發研究生產之TTA，同意授權上訴人負責銷售、洽談合作及委託經銷等事宜。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5項約定以529萬2,000元向被上訴人下單購買1,200公斤TTA，並已給付貨款529萬2,000元。

　㈢上訴人於109年2月5日出具訂購單予被上訴人。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2月5日出具系爭訂購單，要求被上訴人出貨1,020公斤TTA，嗣因被上訴人遲延出貨致其無法獲取轉售之預期價差利益，而受有損害共計183萬6,000元，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雖以系爭訂購單為上訴人另行採購TTA而與之成立新契約等情，然經證人即被上訴人業務主管蕭喬安於原審證稱：兩造僅於106年間簽立過系爭契約，這次事件係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從報表（即原審卷第55頁被上訴人所提報表）上註明「訂單變更」，表示用原來約定之TTA換取其他被上訴人相關系列材料，標準通常模式是當經銷商需要其他材料時，可能要另外下單及付款，但因本來就有TTA訂單，故被上訴人考量讓經銷商從裡面直接換取扣除，做訂單變更，不用另外再付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94至195頁），可知兩造間就TTA之代理經銷僅曾簽立系爭契約，系爭訂購單係從上訴人寄存被上訴人倉庫之產品出貨，並扣除寄倉之數量，無須另為付款。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報表及銷貨單（見原審卷第55至73頁），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且上訴人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並給付貨款完畢後，被上訴人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已陸續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予上訴人，尚餘1,027.7144公斤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處，併對照系爭訂購單所載（見原審卷第15頁），其上數量記載1,020公斤，備註欄則載「從寄倉產品中出貨」等語，核與上訴人前揭寄存於被上訴人倉庫之TTA數量相近，足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上訴人係以系爭訂購單向被上訴人請求已購買且寄存於其倉庫之1,020公斤TTA，而非向被上訴人重新購買TTA而成立新契約。再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自西元2017年6月16日到2018年6月15日一年期間依合約授權範圍實施。期滿後，乙方（即上訴人）達成年度目標，則合約自動續約，若乙方未達成年度目標，則雙方重新簽訂授權合約」（見原審卷第13頁），被上訴人既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間持續依約出貨給上訴人，益徵系爭契約已依該條自動續約，系爭訂購單顯非新交易訂單或新契約，而與系爭契約為同一交易。此外，被上訴人就系爭訂購單為兩造新成立之訂單或契約乙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承諾於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予其，應負遲延責任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期限係指期限之到來已經具體指定其期日，故於該期日屆至時，債務人尚未給付，即負遲延責任。債務人主張不負遲延責任者，應就不可歸責之事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參照）。查：

　⒈證人即京盛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蘇祥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是被上訴人TTA代理商，訂購單生效後，伊會提出出貨申請單，出貨到何地及如何使用貨物，被上訴人業務會告訴伊何時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43至144頁）；及證人蕭喬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出貨流程係先收到經銷商出貨需求通知，即會請經銷商將相關資料包含出貨到何處、貨物作何使用、用於何處等，用E-MAIL回覆，經銷商須提供相關完整資料後，被上訴人會自整個產線安排再告知經銷商於何時出貨，最後以E-MAIL回覆等語（見原審卷第197頁），可知被上訴人就TTA之出貨需經銷商提出出貨地點及用途等需求通知，始安排產線，再告知經銷商出貨時間。

　⒉證人蕭喬安亦證稱：因上訴人於109年5月間有訂單，希望被上訴人安排出貨，被上訴人請上訴人將受貨人及使用用途完整提報回覆，上訴人有於109年2月間提出系爭訂購單，通知被上訴人可否安排出貨等語（見原審卷第194頁），佐以系爭訂購單所載「付完貨款，可分批出貨，於3個月內須全數出貨完成」（見原審卷第15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已提出系爭訂購單，並請求被上訴人先分批交付其中500公斤TTA乙情，應屬可信。且觀以上訴人提出兩造間109年4月6日、同年月20日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原審卷第225、22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6日確認是否需填具出貨送達地點及用途後，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出貨通知文件，並請求被上訴人提供材料之MSDS，至同年月20日前復以訊息要求被上訴人告知當日出貨與否，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先表示「OK」，復改稱「今日沒有出貨 是5/6喔」，上訴人則稱「怎麼又變成了5/6號」、「為什麼一直這樣改來改去的」、「一開始已經出錯過一次」等語，而兩造均未爭執此對話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洪偉恩與被上訴人員工所為（見本審卷第143至144頁），益徵被上訴人前於收受上訴人通知其安排出貨之系爭訂購單，且經上訴人填具出貨所需相關資料並提出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已於109年4月20日允諾上訴人於同年5月6日出貨，而被上訴人迄未依約提出給付，自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致其無從出貨等情，然依被上訴人提出前揭報表所載，被上訴人前就上訴人向其購買且寄倉之TTA，於106年7月至108年5月期間陸續依上訴人指示出貨共計172.2856公斤TTA；且依證人蕭喬安證述內容，亦可知上訴人於109年2月間再以系爭訂購單請求被上訴人出貨剩餘寄倉之1,020公斤TTA，並經被上訴人要求提出貨之出處及用途；併參以兩造於109年4月6日、同年月20日對話紀錄內容，被上訴人於收受上訴人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之出貨通知後，未曾表示因上訴人未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而無從出貨，反於上訴人向其確認是否於109年4月20日出貨時，表示出貨時間為同年5月6日，足徵被上訴人已對上訴人承諾於同年5月6日出貨，且觀以上訴人於該對話所為前揭回應，亦未反對於該日出貨，可認兩造斯時已達成109年5月6日出貨500公斤TTA之約定。另觀諸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257至259頁），其上未記載對話，亦無從確認對話者，且該內容至多僅得證明被上訴人有要求產品市場售價於一定金額及代理商應提供出貨客戶名、地點及應用等情，仍無從證明上訴人拒不提供出貨對象、地址及用途，本院自無從據以對話內容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故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其，依上說明，其此部分所辯，即非可採。

　㈢按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外部客觀情事，足認債權人有取得利益之可能，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其未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所謂營業所得額之損失，係指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之損失而言（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528號判決參照）。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有明定。查：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前述遲延交貨之情形，致上訴人無法履行其與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威銷國際有限公司（下單獨稱中寶公司、威銷公司）間之採購契約，其受有原可取得轉售TTA之價差損失等情，據其提出中寶公司採購單（見原審卷第229頁），其上記載「買方公司：中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賣方公司：京盾科技有限公司。項目名稱：TTA。訂單號碼：RM-00000000-0。訂單日期：2020/03/29。付款方式：貨到後30天內付清。交期：2020/05/15。型號：TTA01、內容說明：TTA-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 交貨日期2020/05/15、數量(KG)：500kgs、單價(TWD)：6000。型號：PN273.01-E、內容說明：奈米抗菌平板燈 交貨日期2020/05/15、數量(KG)：50台、單價(TWD)：4000。總價(TWD)：NT$3,200,000」，且經中寶公司對上開採購單函覆表示確實與上訴人有採購事實，因上訴人沒有交貨而未完成交易，其因此解除此採購單，之後沒有再與上訴人有交易往來（見本審卷第173頁）；及中寶公司負責人黃家睿於本審審理時證稱：伊擔任中寶公司負責人迄今，有代表公司與上訴人進行採購交易即前揭採購單，這張採購單由伊公司小姐於109年製作，因之前有向上訴人購買過殺菌用燈具，燈具內有奈米抗菌抗病毒材料即TTA，這是耗材，用久會沒有殺菌效果，為轉售或幫助消費者更換使用該耗材，再以採購單內容向上訴人購買TTA，數量、金額都是跟上訴人談好的，當時正值COVID-19肺炎疫情期間很需要這個材料，市場買不到，也問不到市場價格，上訴人說1公斤要賣6,000元，伊就說好。之後上訴人沒有依約交貨，有稱因上游還沒有交貨等語（見本審卷第247至251頁），足徵上訴人依與中寶公司間採購契約，原可得預期自中寶公司於交貨後30日收取500公斤TTA、每公斤6,000元之買賣貨款300萬元。至上訴人雖提出威銷公司採購單（見原審卷第231頁），然經被上訴人於本審爭執採購單形式上真正後，已表示無法提出正本到院（見本審卷第144頁），且經本院依其聲請以該採購單函詢威銷公司採購相關內容後，迄未經威銷公司函覆本院，本院自無從僅憑該證據資料而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其與威銷公司成立TTA採購契約，因被上訴人給付遲延而受有原可取得轉售之價差損失，核屬無據。

　⒉上訴人原以每公斤4,200元單價向被上訴人購買TTA，為兩造所不爭執，有系爭訂購單、被上訴人報表可佐（見原審卷第15、55頁），據此計算上訴人原可依與中寶公司採購單而取得TTA之價差金額應為90萬元【計算式：500公斤×（6,000元－4,200元）＝90萬元】，惟依前揭說明，此部分價差損失非屬上訴人營業所得額之損失，尚應扣除上訴人減省之人事管銷成本、稅捐費用等。又上訴人於106年5月15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設立，於109年12月18日停業，及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在案；107年、108年向稅捐機關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營業成本各為32萬0,481元、7萬6,680元；109年、110年則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事宜，有上訴人公司基本資料、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5年1月27日函暨檢附之107、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可查（見前審卷第405至406頁、本審限閱卷第167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上訴人因於109年12月間停業而無109年度實際營業資料可以提供，致其主張109年間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上訴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本院綜合審酌前情，及考量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所陳：成立上訴人這家公司主要是希望與被上訴人就TTA合作開發燈具產品，僅有跟被上訴人合作進貨，沒有跟其他公司進行過TTA相關業務或其他業務。目前可計算依據即進貨成本，沒有銷售成功所產生之稅捐成本費用資料等語（見本審卷第178、224頁），並細譯上訴人107、108年度上揭報稅資料內容，上訴人於設立公司後即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而依約購買1,200公斤TTA及給付全部貨款，是上訴人申報107年度營業成本即包含初創公司與締約所需給付相關費用、款項，108年度申報營業成本之內容而無前述相關費用，且與上訴人所受價差損失之期間較近，復依上訴人所陳其於106年間簽訂系爭契約並向被上訴人為買賣交易後未與其他公司、廠商為其他買賣交易、業務往來而有收入或支出等情，故上訴人營業政策既於108、109年度無重大變更，依其108年度申報營業成本7萬6,680元，作為推估上訴人109年度應扣除之人事管銷等經營成本，應屬適當。又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規定，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其課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107年度起稅率即為20％，上訴人所受損失即應再扣除所得中20％作為上訴人應納稅額16萬4,664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20％＝16萬4,664元】，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失利益，依序扣除上開減省人事管銷等成本及稅捐費用後為65萬8,656元（計算式：90萬元－7萬6,680元－16萬4,664元＝65萬8,656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⒊被上訴人雖辯稱兩造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平均均為負值，可知於此產業中難以獲利，上訴人自未受損害云云，然依前述，上訴人自核准設立公司起至停業期間僅3年，且除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契約及為買賣交易外，未查得其他交易紀錄，則其所申報107、108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難認與上訴人銷售TTA之營利行為有關；而被上訴人於本審審理時自承：伊是TTA及其他化學材料製造商，製造完成後再銷售予合作代理廠商等語（見本審卷第178頁），可知被上訴人業務範圍包含多種化學材料之製造及銷售行為，則TTA之銷售行為既非被上訴人惟一營利行為，自無從以被上訴人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所載淨利率作為本件上訴人是否受有轉售TTA之價差損失之依據，是被上訴人據此抗辯上訴人未受損害，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3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5萬8,656元，及自109年10月30日（見原審卷第2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此部分上訴，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被上訴人應給付部分，未逾150萬元，被上訴人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審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原判決此部分仍應予以維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